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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錄編號： PDP/WRISC/2009/MIN/01] 
 

 
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 

第六次會議紀錄 

 

 

日期：  二零零九年五月六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四時正 

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十五號温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厦二樓 103 室 
 
 
出席名單 
 
主席：  吳錦津先生 

 
委員：   邱浩波先生  李碧儀女士  李律仁大律師 
   許焯權教授  羅志康先生  馬昭智先生 
   羅慶鴻先生   
 
列席： 周文康先生 

   羅子偉先生   

李嘉聲先生  秘書處代表 

太古地產代表 
彭毅寧先生(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陳淑敏小姐(太古地產有限公司) 
羅健中先生(歐華爾顧問公司) 

徐嘉欣小姐(歐華爾顧問公司)   議程 3 

 
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發展服務代表 
林國偉先生(聖雅各福群會) 
羅健中先生(聖雅各福群會) 
蔡宏興先生(南豐發展有限公司) 

   司徒薇女士 

 

缺席：  黄宏泰先生  袁貞爾先生 
     

秘書：  麥中傑先生 

 

記錄：  霍美圓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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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過上次會議紀錄 

 
 吳錦津先生表示，專責委員會各委員就上次會議紀錄並沒有提出修訂，由邱浩波先

生提議，許焯權教授和議通過上次會議紀錄。 

 
2.  跟進事項 

 
2.1  灣仔舊區的活化歷史研究 

 

專責委員會及灣仔區議會成員已於二零零九年二月二十八日參與灣仔歷史之旅。吳

錦津先生感謝秘書處安排當天的活動，為各委員及區議員提供寶貴機會參觀一些較

少開放的建築物及地方，讓大家加深認識灣仔的歷史。 
 

2.2  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紀律守則 
 
吳錦津先生表示，因應各委員在上次會議對草擬紀律守則的意見，秘書處參考了其

他類似委員會就申報利益關係及暫時避席會議的處理方法，就紀律守則作出修訂，

現提交專責委員會考慮及接納。 
 
馬昭智先生向各委員講解紀律守則新修訂的有關詳情，並表示已參考同類機構的相

關守則。 
 
馬先生續表示，由於在同日會議議程第 3 項將會討論「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

區」- 競投興趣表達書，因此希望專責委員會能夠同意接納「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

員會紀律守則」的修訂，使其即時生效。 
 
各委員對有關的修訂並沒有意見，專責委員會一致通過即時執行該紀律守則。 

 

3.  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 - 競投興趣表達書提交結果 

[文件編號 PDP/WRISC/2009-01] 

 
3.1  馬昭智先生以電腦簡報圖輔助，向專責委員會各委員詳細匯報，在邀請私人機構提

交「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 競投興趣表達書截止日期前，專責委員會秘

書處一共收到兩份競投興趣表達書，分別為太古地產(“太古＂)及聖雅各福群會社

區發展服務(“聖雅各＂)，建議活化項目概覽如下： 

 

太古地產 

建議項目為美化及改善聖佛蘭士街至星街一帶附近街景、行人路及公共空間包括星

域軒旁的萬茂里公共休憩用地、東美花園、樂滿商業中心平台的私人花園及光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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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遊戲場。美化項目以「點」為基礎，再利用改善行人路及街景作為「線」連接

成為「面」的小組活化項目。太古預預計項目為期十二至廿四個月。 

 

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發展服務 

建議項目為「藍屋」建築羣附近的街景改善工作。建議合作機構包括市區重建局(“市

建局＂)、南豐發展(“南豐＂)、「藍屋」關注小組及社區文化關注。聖雅各在競投

興趣表達書內並未提供任何具體活化方案，但卻建議藉成立諮詢委員會舉辦社區參

與項目諮詢區內居民對活化項目的意見，再進一步訂下實質活化計劃。 

 

計劃書建議聖雅各為整個項目的總監督及負責一切統籌的成本開支，其餘一切工程

成本及保養費用建議將由專責委員會及灣仔區議會分擔。項目預計為期三十個月，

當中包括十五個月的籌備計劃、諮詢共識等，活化工程(有待落實)將需時約九個月。

 

3.2  羅志康先生回應李律仁大律師提問，指出專責委員會秘書處及發展局在最初構思「公

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計劃時，已預計在推行項目過程中將遇到各種問題，

包括在項目進行前及進行中需要協調各單位、活化後設施/地方的維修、管理及工程

費用等。當專責委員會初步認同某競投興趣表達書後並提交灣仔區議會確認後，發

展局及市建局將負責相關的統籌工作。 

 
3.3  馬昭智先生補充，市建局累積了相當多的地區美化工程經驗，可與參與活化項目負

責人分享。 
 

3.4  吳錦津先生同意「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乃是嶄新概念，但相信專責委員

會能有效處理較大型及涉及跨政府部門的工作，協助發展商及私營機構發展區內的

活化項目。羅志康先生亦同意協調有關政府部門，協助推行活化項目。 
 

3.5  吳錦津先生邀請兩間機構就提交的計劃書作詳盡解釋，各委員可在機構簡介後提問

有關計劃書的問題。首先作簡介是太古地產: 
 

太古地產代表彭毅寧先生及顧問公司代表羅健中先生以電腦簡報圖輔助，向專責委

員會詳細講解太古就「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競投興趣表達書的內容及建

議，當中交代了下列各點： 

(i) 背景、活化項目的經驗及競投動機； 

(ii) 項目建議目標； 

(iii) 改善街景建議；及 

(iv) 項目財務分擔，工程時間表、管理維修預算及預期效益。 

 
3.6  委員就太古的競投興趣表達書提出以下問題： 

(i) 所建議分擔的資本成本是否包括所有或只是部份的預算項目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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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建議活化工程完成後，日後有關的保養維修工程將由哪個單位負責？ 
(iii) 建議的改善工程如何將過去及現在的原居民及地方有效地連結起來？ 
(iv) 太古將如何在推行項目的過程中，確保有足夠的社區參與，讓整項活化改善計

劃的概念延伸至社區？ 
(v) 活化項目中提及的馬賽克工藝及水磨石工藝，將如何配合在整個項目之內？ 
 

3.7  太古及其顧問回答指： 

(i) 在現階段所提出的建議計劃仍屬概念性的構思；詳細資本成本有待進一步商討

及落實活化項目後才可計算。 
(ii) 近年在灣仔區內已有不同規模的活化保育項目完成或進行中，但進度緩慢，太

古希望所建議的美化項目能發揮其「催化劑」作用，更有效地推動區內活化工

程。太古建議光明街兒童遊戲場及行人路美化後分別由康文處及路政署負責日

後的維修及管理工作。至於樂滿商業中心平台私人花園、東美花園及萬茂里公

共休憩用地，建議仍由有關的業權人繼續負責日後的維修及管理工作。太古將

負責聯絡星域軒及東美商業大廈的業權人，商討有關的美化工程。至於樂滿商

業中心平台的私人花園，由於該建築物是太古地產的物業，日後的保養維修會

由太古負責。太古承諾會開放該私人花園給公眾享用。 
(iii) 現時該區的居民已建立了地方意識；活化改善項目將集中該區歷史的存在，並

將有關歷史延伸至現在。太古希望透過改善工程作為平台，將地區原來的歷史

演變為時尚的設計，推廣文化旅遊及鼓勵地區在未來舉行文化藝術的活動。 
(iv) 太古希望發展該社區讓居民對該區有歸屬感。太古待計劃得到通過後，可安排

先在區內舉辦不同活動如展覽會，收集意見後才落實項目的最終設計。太古認

同有效安排社區參與活動對整項活化計劃十分重要，並須要照顧區內不同背景

及階層的市民對項目的不同參與程度及訴求。 
(v) 馬賽克工藝及水磨石工藝在香港很罕有，因此計劃在活化工程中建議加入一些

興趣培訓工作坊，完成的馬賽克工藝及水磨石工藝可作部份圍牆裝飾、街道設

施、路標及指示路牌供市民欣賞。 
 

3.8  馬昭智先生表示若項目日後須由政府部門接管，施工前太古應與相關的政府部門達

成共識，確保工程中所使用的建築材料符合政府的標準及規格。 
 

3.9  許焯權教授亦表示「公私營機構合作」的構思很值得推廣，並認同太古計劃將過去

和現在連結一起的概念。 
 

3.10  羅慶鴻先生表示馬賽克製成品及水磨石較其他建築物料難於保養及維修。馬昭智先

生補充，待專責委員會考慮太古(及其他機構)對活化灣仔舊區的競投興趣表達書

後，將進一步研究及決定落實提交的建議工程。 
 

3.11  彭毅寧先生總結指，太古對於競投聖佛蘭士街至星街一帶附近街景的改善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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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熱誠，並希望能與專責委員會共建一個更美好的灣仔區。 
 
太古及歐華爾各代表離席。 

 
3.12  聖雅各代表林國偉先生以電腦簡報圖輔助，向專責委員會詳細講解有關「公私營機

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競投「藍屋」建築羣及石水渠街附近的街景改善工作興趣表

達書的內容及建議，當中交代了下列各點： 

(i) 團隊成員及合作伙伴； 
(ii) 聖雅各及南豐的背景及過往參與過的社區活化項目； 
(iii) 預算計劃的原則； 
(iv) 項目重點及內容； 
(v) 項目時間表 – 共維期 30 個月的工作時間： 

 基礎研究及資料整理 (6 個月) 
 具體工作模型、社區參與及諮詢 (6 個月) 
 資料整合及達成共識 (3 個月) 
 具體工作進行 (9 個月) 
 持續參與 (6 個月) 

(vi) 預期效益 / 成效 ; 及 
(vii) 初步建議的項目財務分擔。 
 

3.13  委員就聖雅各的競投興趣表達書提出以下問題： 
(i) 建議書沒有清晰的目標。建議書內所提及首 6 個月的工作是否只限於一般資料

收集及交流？在現階段聖雅各應否在首 6 個月自行籌備及尋求一些軟件上的共

識，才向專責委員會提交一些具體的社區共識的方向？ 
(ii) 南豐預算投放多少資源在這項改善工程？ 
(iii) 市建局及灣仔區議會於較早前就灣仔發展藍圖已在社區進行了多項諮詢及活

動，並已取得一定的社區共識及區內活化動向的意見，因此是否有需要投放 9

個月的資源去引證灣仔發展藍圖已取得的共識，還是打算從新發掘灣仔活化的

新方向？ 
(iv) 團隊成員的組織及管理？ 
(v) 活化石水渠街項目計劃範圍是否包括附近一帶的街道，如隆安街、吉安街及景

星街？ 
(vi) 聖雅各的活化石水渠街競投興趣表達書將「藍屋」中間地方列入項目的文化活

動公共空間，但該公共空間乃屬於「藍屋」羣的另一項活化計劃內，聖雅各對

此將打算如何安排？ 
 

3.14  聖雅各回答指： 

(i) 希望先與專責委員會討論資源分配及項目範疇，研究及達成初步的基礎整合

後，才進行計劃的第一階段。項目的第一階段籌備工作將涉及兩個互動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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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以較靜態的研究及問卷方式收集數據及意見；及 
- 舉辦活動予區內街坊參與並建立活化工程重點；然後跟據第一階段所取得

的重點及範疇，進行第二階段落實具體的設計方案。 
聖雅各有計劃改善石水渠街休憩公園，以及於周末將街區改為文化藝墟或展覽

場等。聖雅各指出，以上的概念須取得社區同意，經仔細研究及修定才能落實

進行。 
(ii) 南豐表示皇后大道中/石水渠街項目的建築設計已包括增加該新發展的公共空

間及景觀，而該重建項目亦是南豐計劃參與灣仔舊區整區發展的其中一個策

略。除了增加公共空間外，南豐亦打算在該重建項目附近進行街道改善工作，

如美化鄰近的石水渠街休憩公園，提供街道設施及綠化街道。南豐認為在現階

段很難確定預算，因為項目目的是多方面發展該社區，將是一項較長遠的工程。

(iii) 聖雅各認為是次項目與南豐合作正希望具體落實灣仔發展藍圖內其中一項工

程，並希望與專責委員會合作，共同發展一個對整個香港也有幫助的活化計劃。

(iv) 聖雅各建議由顧問團隊及專責委員會一起監管，及由一支全職受薪團隊落實工

程細節，透過互動的過程，全面參考在專業技術上及具體的社區要求。 
(v) 聖雅各認為是次競投活化計劃的重點為石水渠街，但由於所牽涉的居民及商舖

相當有限，街區亦較隱蔽；因此建議計劃延伸至石水渠街鄰近的商戶及居民，

讓整項活化工程以石水渠街為中心，同時發揮其社區凝聚及建立的作用。 
(vi) 聖雅各表示較早前已向地政署申請該公共空間作臨時用途，有關申請現正待審

批中；聖雅各將此範圍同放在競投興趣表達書中，是希望當成功申請使用該空

地用途後，可配合計劃的其他部份，有更多的空間一併舉辦各類文化、社區經

濟及社區參與的活動。 
 

3.15  吳錦津先生表示希望藉著是次「公私營機構合作」增加各方面的溝通，以及發展富

有社區歷史背景及文化等活化工作。 

 
3.16  蔡宏興先生指現時計劃範疇在聖雅各會址對上，希望建議擴濶石水渠街工程至皇后

大道東。 
 

3.17  馬昭智先生指出，聖雅各在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時清楚知道發展局亦有「藍屋」羣

的另一活化計劃項目，馬先生強調各項活化計劃必須能夠融合發展，互相尊重及配

合有關的工程，不致為將來的發展製造任何限制。 

 

3.18  林國偉先生表示有鑑於此，聖雅各所提交的建議並未有固定落實的過程和細節。在

現階段聖雅各已有兩項社區參與過程；而聖雅各亦不斷嘗試在不影響地方將來發展

的大前提下，並得到地方的非政府團體和灣仔區議會的共識，舉辦各類型對社區有

幫助及較容易被認同的軟件活動，例如展覽會、文化旅遊及社區參與活動等。 
 



第 7 页 共 9 页 

3.19  聖雅各補充指一般傳統式的規劃在制訂設計的細節後便不能更改；然而在實際環境

下，任何社區都不斷經歷改變，因此聖雅各的計劃是隨時間盡量配合石水渠街一帶

的發展和改變。聖雅各所提交是一個動態及具有潛力的發展規劃，在通過各種過程

中收集不同地方的改變及其他項目工程的進度，能更有效和善用各種資源和靈活地

容納整個地區的長遠發展，讓整項活化工程的成功機會更大。 

 

3.20  吳錦津先生同意石水渠街一帶的文化背景及空間如「藍屋」、北帝廟街等有待改善。

吳先生對聖雅各和南豐作為地區持分者，有興趣參與實現該地區的理想活化地標表

示歡迎。 

 

 聖雅各和南豐各代表離席。 
 

3.21  各專責委員會委員就吳錦津先生所提問關於太古及聖雅各所提交的「公私營機構合

作活化灣仔舊區」- 競投興趣表達書均表示沒有需要申報利益。 

 
3.22  吳錦津先生邀請各委員對太古的計劃發表意見。 

 
3.23  羅慶鴻先生及羅志康先生均表示同意繼續跟進太古所建議的聖佛蘭士街至星街一帶

附近街景改善工作的計劃書。 
 

3.24  吳錦津先生認為太古的活化計劃無論在軟件及硬件的配套均有顧及周遭環境，甚至

能帶出保育及文化氣息，相信能為社區帶來雙贏的局面。 
 

3.25  經商議後專責委員會認為，太古提交的建議書大致符合邀請提交興趣表達書文件的

要求和目的，但秘書處需與太古澄清東美花園的保養維修責任及樂滿商業中心平台

花園連接日街的可行性。 

 
3.26  吳錦津先生邀請各委員對聖雅各的計劃發表意見。 

 
3.27  經商議後，委員一致認同雖然建議的社區參與及諮詢有其嘉許之處，但聖雅各的計

劃與「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的原意及準則不符。專責委員會認為聖雅各

的建議項目內容側重於概念性多於實質的美化工程，其中「藍屋」有關部份與發展

局即將推出的「活化歷史建築伙伴計劃」第二期項目範圍重疊。另一方面，部份建

議並不符合邀請提交興趣表達書文件內的要求和目的，專責委員會的整體意見如

下：- 

(i) 聖雅各的建議沒有交待實質的工程項目，而建議計劃需待公眾參與活動後才能

落實，專責委員會認為與建議實際工程項目的原意不符； 

(ii) 聖雅各應在提交興趣表達書前進行公眾參與活動，並將收集的意見轉化為具體

的項目提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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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未能澄清「項目諮詢委員會」的角色及功能，及與專責委員會的關係。 

 
3.28  專責委員會一致通過由秘書處基於以上討論致函太古及聖雅各。 

 

4.  活化太原街/交加街及機利臣街露天市集工作進度匯報 

 
4.1  李律仁大律師向專責委員會表示，由於所隸屬的非牟利團體曾表示將參與此項目的

公眾諮詢投標，故特此申報利益及表示應否需要暫時避席。 

 

4.2  馬昭智先生指出及專責委員會同意，由於所有有關招標事宜是由專責委員會秘書處

而不是專責委員會各委員負責，因此李大律師所提出的並不存在任何直接利益衝突。

 
4.3  麥中傑先生以電腦簡報圖輔助，向專責委員會詳細匯報有關「活化太原街/交加街及

機利臣街露天市集」的工作進度，當中交代了下列各點： 

(i) 供電裝置； 
(ii) 簷篷工程作試點； 
(iii) 試點工程公眾諮詢；及 
(iv) 有待解決事項。 
 

4.4  馬昭智先生補充，專責委員會秘書處將會委託顧問，就供電裝置及簷篷試點進行公

眾諮詢，以蒐集公眾、持份者和市民對改善工程的反應。 
 
公眾諮詢將會於二零零九年六月中至七月進行，並向下列持份者作諮詢： 
 - 太原街及交加街露天市集小販； 
 - 太原街及交加街的商舖； 
 - 灣仔區議會； 
 - 太原街及交加街居民； 
 - 關注露天市集活化的機構及團體；及 
 - 其他相關的持份者包括露天市集使用者。 
 

4.5  麥中傑先生補充，有關項目的長期管理及維修責任，包括試點工程的電源裝置及簷

篷，暫時仍代解决。有關裝置工程在首年的管理及保養責任由市建局承擔，但專責

委員會須在本年底前解决有關工程的長期管理及維修責任，才能全面推展有關工

程。吳錦津先生建議秘書處與灣仔民政事務處探討方案，再提交專責委員會及灣仔

區議會討論。 
 

5.  其他事項 
 

 委員並沒有其他事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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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次開會日期 

 
吳錦津先生表示，有待秘書處分別向太古及聖雅各跟進公私營合作競投興趣表達書

的疑問，以及跟進「活化太原街/交加街及機利臣街露天市集」的試點改善工程及日

後長期管理及維修責任的細節，再由秘書處通知各委員下次會議日期。 
 

會議於下午六時五十分結束。 
 
 
 


